2026至 2028年度防雷、防静电装置监测

竞价

竞价编号：LHTY20260311-01

发布日期：2026年3月11日
一、项目概况

1、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及《苏州市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需由拥有合法有效防雷检测资质证的检测方，对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检测方”）所属厂区内防雷、防静电装置开展安全性能检测工作，确保装置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保障厂区生产经营安全。

2、检测标准

本次检测严格遵循以下国家、行业规范及标准，同时参照其他相关防雷专业规范执行：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2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23
《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量导则》DL/T 475-201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25
《建筑物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3、检测内容及周期

本次检测覆盖建筑物防直击雷部分、防侧击雷部分、防感应雷部分、防静电接地、室内总等电位、局部等电位部分、各类金属构件接地、各类电气设备接地等全部防雷、防静电相关装置（最终以被检测方现有防雷、防静电装置的实际现场情况为准）。

防雷防静电接地检测点具体明细如下：

	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
防雷防静电接地检测点

	序号
	单体名称
	直击雷
	静电
	合计

	1
	双氧水库房
	10
	10
	20

	2
	一期电解主厂房 
	14
	0
	14

	3
	二期电解主厂房 
	14
	0
	14

	4
	三期电解主厂房 
	14
	0
	14

	5
	脱硫烟囱、水塔
	3
	7
	10

	6
	四期扩建（电解、净液厂房）
	40
	0
	40

	7
	五期主厂房
	14
	0
	14

	8
	35KV变电站
	12
	0
	12

	9
	电解车间
	30
	0
	30

	10
	净液车间
	21
	22
	43

	11
	杂铜精炼及浇铸系统
	35
	0
	35

	12
	综合循环水
	12
	0
	12

	13
	工艺气体站
	6
	12
	18

	14
	新水塔、烟囱
	3
	0
	3

	15
	酸雾吸收塔
	6
	0
	6

	合计
	
	
	
	285


易燃易爆危险场所（双氧水库房）的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周期为6 个月 / 次；其余厂区所有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周期为12 个月 / 次。

4、专项检测要求

检测方需严格执行全流程检测管控，对检测各环节进行规范化记录，过程检测需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检测前准备：提交详细的检测实施方案，明确检测人员、设备、流程、时间安排，经被检测方确认后方可开展检测；

（2）、现场踏勘：对检测点位、装置现状进行现场踏勘，记录装置型号、安装位置、使用年限、外观破损等基础信息，形成踏勘记录；

（3）、设备校验：检测前对所有检测仪器、设备进行校验，记录校验结果，确保检测设备符合计量标准且在有效期内；

（4）、现场检测操作：按照既定标准和方案开展现场检测，对每个检测点位的检测步骤、操作方法、数据读取过程进行实时记录，注明检测环境（温度、湿度、天气等）；

（5）、问题即时记录：检测过程中发现装置异常、数据不达标等问题，即时记录问题位置、问题类型、初步判断原因，同步与被检测方现场负责人沟通；

（6）、检测过程复核：对关键检测点位、异常数据点位进行现场复核，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复核过程及结果一并记录。

5、现场检查图片要求

检测方在现场检测全过程中，需对检测场景、点位、操作、装置现状进行规范化拍照留存，图片作为检测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满足以下要求：
（1）、全覆盖性：每个检测单体至少拍摄整体外观图 1 张，每个检测点位至少拍摄 1 张清晰实景图，静电检测点、直击雷检测点需单独标注拍摄；

（2）、关联性：图片需与检测点位、过程一一对应，能清晰反映检测对象的位置、型号、安装状态、检测操作过程及现场环境；

（3）、清晰度：图片画面清晰、无模糊、无遮挡，关键部位（如接地端子、检测仪器读数、装置破损处）需拍摄特写图；

（4）、标注性：所有图片需添加规范标注，包含检测日期、检测点位名称、检测内容、拍摄人员等信息，标注清晰可辨；

二、报价及付款方式

检测方按年度进行报价     元/年，每年当检测方出具检测报告后出具税务票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检测方一次性支付年度服务费用。
三、双方的职责

被检测方：

1、被检测方委派一名专职人员协助检测方开展检测工作，如实提供防雷、防静电装置的资料及相关协调工作；

2、被检测方给予检测方安全到达检测目标的登高条件；

3、检测方提出整改意见后，应及时按要求进行整改并通知检测方复检。

4、待检测方提供法律效力的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报告后一次性付清合同款。

检测方：
1、检测方依法按照相关国家防雷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对防雷装置进行安全性能检测；

2、严格遵守被检测方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保密制度等；

3、检测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提供技术指导，待被检测方整改完毕后进行复检；

4、检测结束后，向被检测方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防雷（防静电）装置检测报告并对所出具检测报告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负责；

四、中标人确定

最低报价为中标方。

五、报价截止时间

2026年3月18日9时，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不予受理。

六、报价文件接收单位及相关联系人

文件提交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2202号，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综合部招标办；邮编：215624 

接收时间：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8：00至12:00，13：30至16：30，节假日除外。

投标联系人：侯燕州（0512-58572608）

业务咨询联系人：机动能源部谢鑫（0512-58537015）

注：所有的投标材料只接收快递邮寄的形式，且快递包装外注明竞价项目名称及编号。不接收私人上门送达投标材料，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报价。
